附件1

“中国天然氧吧”专用标志使用审核备案书
	编号：                           备案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
	

	法定代表人
	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人
	姓名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和邮箱
	

	“中国天然氧吧”专用标志
使用说明
（可另附纸张）
	




	申请使用时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责任声明
	申请单位保证以上情况属实，并承诺严格按照《密云区“中国天然氧吧”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进行使用，接受密云区气象局的指导。“使用说明”为本申请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申请单位承诺受其约束。如违反前述保证和承诺，申请单位对密云区气象局撤销申请认可没有异议，并对由此给密云区形象及“中国天然氧吧”专用标志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申请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行业主管部门
审批意见
	





            审批单位（公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密云区气象局
复核意见
	




           复核单位（公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  注
	

	填表说明
	1.“申请单位”为申请使用“中国天然氧吧”专用标志的单位或组织。“申请单位”一栏填写单位或组织名称。铅笔填写的申请表或复印件无效。
2.“联系人”为“中国天然氧吧”专用标志使用申请的经办人。
3.“通讯地址和邮箱”为申请单位地址、邮编和邮箱。
4.“中国天然氧吧”专用标志使用说明一栏，由申请单位如实填写使用方案和使用范围（不包括企业贴标、买卖商品贴标）。
5.申请单位应提供《“中国天然氧吧”专用标志使用审核备案书》一式三份（双面打印），以及申请单位法人营业执照或法人资格证明文件的副本复印件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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